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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士绅社会琐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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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要:士绅社会定型于明代,宋代已具雏形。宋代士绅阶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科举取士规模拓展的产物、

未中第者社会地位提升的结果。宋代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继魏晋士族之后,又一次实现了富与贵的再结合。将士

绅一概痛斥为土豪劣绅,把士绅笼统称颂为地方精英,两者均有杀偏锋之嫌。士绅并非只做好事、不做坏事,可称

为善与恶的复合体。宋代士绅社会还不够成熟,士绅角色意识有待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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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教授,研究方向为宋史。

一 问题的由来

关于宋代社会的性质,从前异口同声:封建社会。虽有分歧,仅限于宋代究竟属于封建社会的中期还是

后期,处于停滞阶段还是进一步发展时期。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对“中国封建社会形态”说始终持否定态度。

20世纪50年代,他接连发表《中国社会演变》《再论中国社会演变》两文,一再强调:“西方封建是一个社会形

态,而中国封建(当指‘分土建邦’)则是一个政治制度”,且仅存在于“秦以前”①。钱老的这一观点1980年代

以后被大多数学者采纳,于是从前不成问题的问题陡然复杂起来,形成论者甚多、新说迭出的局面。宁可先

生认为,旧说“封建社会”具有“综合性”,各种新说仅仅揭示了社会某一方面的特质②,均具有片面性。
宋代社会面相多重,研究者视角各异,以致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鉴于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,有

称宋代社会为科举社会者。因为宋代社会生活的不少方面呈现出平民化趋势,亦有赞同钱穆先生之说,称宋

代社会为平民社会者。早在1980年代初,就有学者对上述两种新说提出不同意见:“如果认为科举可以改变

社会的性质,那是毫无根据的。更何况中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一个所谓的‘平民’阶级。”③当

今在各种新说中较为流行的当推宋代富民社会论,论者将唐宋社会变革阐释为从豪民社会到富民社会的转

型。按照我的理解,豪民与富民大抵相当于前辈史家所说的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,此论具有一定的合

理性。我之所以不甚认同,其主要缘故之一在于:论者称富民为宋代社会的中坚力量。那么与之相对应的贫

民是什么力量呢? 论者无正面回答,姑且代为设想,如视贫民为拖累乃至阻滞力量无疑断断不可,即使称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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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要力量也显然欠妥。中坚力量系褒义词,可否改为中性词如支配力量或主导阶层。可是问题又接踵而来:
在威权至上的传统社会,富民并非富贵合一的“双肩挑”,他们富而不贵、有钱无权,岂能支配、主导社会?①

谁是宋代社会的主导阶层或支配力量? 周扬波博士《宋代士绅结社研究》一书有解答。何忠礼教授在

《序》中将“规模空前的士绅阶层”视为宋代民间社会的“主导阶层”②,周扬波博士在引言中直称宋代社会为

“士绅社会”③。稍后,周扬波博士《从士族到绅族———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》一书④以吴兴沈氏为实

例,揭示唐宋社会变革。宋代士绅社会论现今在学界反响似乎甚微,本人大体认同,认为与从豪民到富民相

比,从士族到绅族这一表述较为合理。我在学习既有研究成果之后,有一些不成熟的浅见,写在下面以表呼

应之意,并请益于同仁。
二 科举取士扩展的产物

注重探究历代社会演变的钱穆先生认为,秦代以后西周式封建贵族大体消逝,但变相贵族仍然存在。他

将门阀士族称为“书生贵族”,认为:“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,最主要的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。”⑤而士

绅则是另一类“书生贵族”。门阀士族等级的形成与察举制度关系极大,士绅阶层的兴起原因何在? 如以科

举取士制度的产物作答,稍嫌笼统,或可添加“扩展”二字。宋代科举制度的推进体现在规程完善与规模扩展

两个方面。士绅阶层的兴起与前者基本无关,关键在于规模扩展。
宋代科举规模之大,远非唐代可比。对读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选举考》所载《唐登科记总目》与《宋登科记

总目》可知,宋代科举取士人数若干倍于唐代。唐代初期录取进士人数极少,高宗以后每年通常不过二三十

人,最多一年是开元元年(713),录取进士仅71人。北宋初年录取进士人数较少,太宗以后每次录取往往达

到数百人,总趋势是增多,最多一次是南宋宝庆二年(1226),录取进士987人。科举取士扩展,促成宋代官员

队伍膨胀。据《文献通考·职官考一·官数》记载,唐开元初年,官员法定总额为18805人;宋仁宗以后,官员

人数超过2万,此后越来越多。见于记载的北宋官员,最多人数为3.4万余名;南宋官员最多人数为4.3万余

名。⑥ 宋代“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”⑦,人们心向往之,趋之若鹜。淳化三年(992),录取进士353人,参加考

试的贡士“凡万七千三百人”,“其后极盛之时,其数又几倍也”。⑧ 熙宁元年(1068),尚书左丞蒲宗孟上书谈

论科举考试:“举天下而计之,三年之间,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。”⑨可见科场竞争异常激烈,进士不第

者数十百倍于进士中第者。“规模空前的士绅阶层”主要由科举中第者与不第者构成。在宋代,下面两大类

人,尤其值得重视。
一类是致仕与待阙官员。白居易诗云:“七十而致仕,礼法有明文。”所谓致仕即退休,宋代基本遵循这

一古制。赵宋政权延续时间越长,退休官员越多。他们告老还乡后,余威尚存,影响仍大。费孝通先生《论绅

士》一文指出:“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亲戚戚。他们在野,可是朝内有人。他们没有政权,可是有势

力。”待阙官员的情况与退休官员有相似之处。所谓“阙”,与“缺”同义,也可作“缺”。待阙是等待腾出官

位、补缺继任的意思。《群书考索》续集《宋朝官制》称:“方今入仕之路广,得仕之员狭。”赵宋开国初年,录
取进士较少,官位空缺较多,吏多阙少的矛盾不大。南宋周煇听前辈讲:“承平时,州县多阙官。得替还乡,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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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息肩,已竭蹷入京,授见次即趣赴上。一季、半年,已为远阙。”他感叹道:“与今异矣。”①北宋仁宗以后,矛
盾越来越尖锐。北宋中后期的情况是:“吏多而阙少,率一官而三人共之:居者一人,去者一人,而伺之者又一

人。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,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。”②官员待阙时间,少者“一年半”,多者

“或至三四年者”③。到南宋理宗时,“仕进之途愈狭”,有的官职“六七人共守一阙”,待阙时间长达“十二年以

上”④。可见,宋代社会上待阙官员之多。与退休官员相比,待阙官员的优势在于年龄,其中不乏年富力强

者。“七十而致仕”者难免力不从心。因致仕、待阙以及丁忧、责贬等缘故,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,“从官者居

官之日少,退闲之日多”⑤。士绅阶层正是以这些“退闲”官员为主体。
另一类是“业进士”与“得解人”。科举不第者大致可以区分为业进士与得解人两个层次。王应麟《玉

海·学校下》云:“广文馆博士四人、助教二人,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。”⑥由此可知,“业进士”指准备参加考

进士的人。他们至多参加过地方解试,但落榜,大约相当于清代的秀才。“举进士不第”通常是指通过解试,
但省试落榜,往往省称“举进士”⑦,又有得解人或“贡士”、“乡贡进士”等多种称呼,明清时代通常统称举人。
得解人中,数次参加省试不第者,无须再经过解试,称“免解人”或“免解进士”,其地位略高于普通得解人。天

圣四年(1026)五月的规定是:“贡举人等,内进士曾实应三举,并诸科实应五举已上者,特免取解。”⑧得解人

与免解人有时亦称“举人”。但与明清时代不同,举人与秀才一样,尚未成为固定的身份性称谓。秀才在宋代

只是对读书人的一般性尊称,与有无功名无关。
三 优待未中第者的举措

科举未中第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是士绅阶层兴起的又一个原因。宋人感叹道:“十年勤苦无人问,一举成

名天下知。”⑨其实,在宋代高中进士固然很荣耀,未中第者也未必“无人问”。他们虽然名落孙山,但社会地

位不低,得解人、免解人的地位又高于业进士。于是,科举未中第者作为一种特殊势力,进入士绅阶层,并且

在这一阶层中人数最多,所占比例极大,以致士绅阶层“规模空前”。未中第者社会地位较高,体现在以下两

个方面。
其一,享受某些优待。举其要者有三。一是有限的任职权。得解人可出任州县学教职。庆历四年

(1044)三月,“令州若县皆立学,本道使者选部属官为教授,员不足,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”。所谓“乡里

宿学”,无疑包括得解人、免解人在内。如宋仁宗时,知苏州范仲淹聘请胡瑗出任州学教职,就胡瑗的身份来

说,无非是个“累举进士不中”的“湖州乡贡进士”。知杭州胡则聘任的州学主持杨希堂,“曾到御前进

士”,其身份与胡瑗相同。州县学教职的任职资格时宽时严,但直到南宋时,仍有得解人出任州县学教职。
如绍熙年间,朱熹知漳州时,为州学聘请的教职人员中有“林贡士(易简)、李进士(唐次)”及“贡士陈(淳)”。
贡士与得解人同义。所谓“李进士”,当是业进士或举进士者。又如王伯刍“一再游场屋不利”,在宋宁宗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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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后担任庐陵(今江西吉安)县学、吉州(治今江西吉安)学录。他与“林贡士、李进士”等人身份相似。资深得

解人可通过考试,出任某些偏远地区的摄官。所谓“摄”是暂时代理的意思。如广南东西路:“二广两荐之士

许试摄官,谓之试额。二年再试,谓之待次。累至三试,谓之正额。然后就禄,或任盐税,或受簿、尉。”在考试

合格者中,“以十分为率,取五分”。① 但得解人在内地一般不能担任主簿、县尉一类的官职。孔宜举进士不

中而为曲阜县主簿,是凭借其特殊家世,“孔子四十四代孙”②。赵安节“尝举进士,未赴礼部”,“以劳补官”。③

“劳”即“劳绩”,因其业绩卓著而入仕。二是少量的免役权。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载,绍兴三年(1133)四月,
朝廷采纳知严州(治今浙江建德)颜为的建议,“尝得解及应免解人并免丁役”④。这不是南宋新规,而是北宋

旧制,北宋时已有“解举人免丁役”⑤的规定。后来役改税,丁役折合为丁钱。《文献通考》的记载更准确:绍
兴三年四月,“曾得解人免丁钱”⑥。绍兴十九年八月,宗正寺丞王葆面对时,也曾言及得解举人“免丁役”⑦。
可见,这一优待措施不限于严州,而是通行于各地。三是一定的赎罪权。据王栐记载:“旧制,士人与编氓等。
大中祥符五年(1012)二月,诏贡举人曾预省试,公罪听收赎。而所赎止于公罪徒,其后私罪杖亦许赎论。”⑧

这项优待仅限于“贡举人曾预省试”者即免解人,业进士与得解人不在此列,且仅适用于公罪徒刑、私罪杖刑。
但地方官员往往对士人违法犯罪网开一面,从轻发落。江东提刑刘克庄宣称:“当职所至,未尝罪一士人。”⑨

浙东转运使翁甫申言:“自到任以来,于士类每加敬礼。”士绅在法庭上受到优待,官员要求“吏人不得单呼

士人姓名,须称某人省元,其为士人而已贵。”正因为如此,以各种手段假冒士人者为数不少,如“自称朝奉”
“称宗女婿”之类,以便招摇撞骗,横行乡里。

其二,前程未可限量。业进士、举进士系官员后备队,不可小觑。如冯京曾以诗言志:“韩信栖迟项羽穷,
手提长剑喝西风。可怜四海苍生眼,不识男儿未济中。”他苦读应试,屡遭挫折。“业进士”时,因夜游被拘

捕,幸亏知鄂州(治今湖北武昌)王素爱其才,“亟释之”。赴解试,考官“欲黜落”,好在监试官、鄂州通判南

宫诚“大不平,力主之,遂至魁选”。冯京赓即连中三元,后来官至执政大臣,他对其恩人王素、南宫诚均有

所回报。又如谢深甫“家本寒微”,脚穿草履,赶往临安赴省试,途经曹娥江渡口。“渡子必得若干,乃载深甫。
予之钱少,渡子不肯。”他目中无穷书生,扬言:“不怕汝作转运黥我!”“深甫乃从他处渡。”谁知谢深甫竟一举

高中,稍后出任浙东转运使。两人再次相遇,“渡子伏地请罪。深甫笑曰:‘吾岂果黥汝!’厚赐之使去。”只有

一个要求:“台州秀才往来,勿取渡钱也。”岂止转运使而已,谢深甫官拜宰相,比冯京还高一级。
在宋代士大夫的墓志铭中,往往有子孙“业进士”“举进士”一类的记述,足见这类青年人在社会上很耀

眼。士大夫乐于选择他们做女婿,如宰相李沆相中王曾、御史中丞彭思永挑选程颢为东床,王曾当时无非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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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户婚门·争业上·干照不明合行拘毁(刘后村)》,不著撰人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上册卷4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

校,中华书局1987年版,第12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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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仕进部·监试主盟》,祝穆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前集卷25,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925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,第406页。
《委巷丛谈》,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馀》卷22,刘雄、尹晓宁点校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,第264页。



个得解人,程颢仅业进士而已。皇族不能随意与人通婚:“宗室毋与胥吏通姻,著为令。”①但得解人不仅允

许,而且将享受优惠。朝廷规定:“尝得解人娶宗室女,补文资。”②文资即文职,在宋代高于武职。宋英宗的

长女德宁公主,其驸马王师约“业进士”③,尚未得解。可见,科举即便不中第,其社会地位也很不一般。
四 富与贵的再结合

士绅与士族不同,“士庶天隔”的士族是个凝固性、封闭性强的等级,而士绅阶层具有流动性、包容性,兼
容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和失败者,是个组成人员很复杂的群体。吴晗先生《论绅权》一文称:“绅士则是官僚离

职、退休、居乡(当然居城也可以)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称呼”,他们“非官非民,可以作官,或将要作官”,有“大绅

士”与“小绅士”之分,“小绅士也有希望升成大绅士”。④ 组成人员复杂的士绅阶层并非纯富民群体,其中不

乏贫民。尤其是在科举落第者中,穷困者较多。他们平生苦学,望一青衫而不可得,不禁哀叹:“满腹文章,满
头霜雪,满面埃尘。直到如今,别无收拾,只有清贫。”⑤梁庚尧教授《南宋的贫士与贫宦》一文⑥中有不少实

例。在士绅阶层中,贫士与贫宦忝陪末座,贵而不富或富而不贵者也很难成为代表人物。士绅阶层的代表人

物通常是那些既富且贵的双肩挑。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凭借其政治与经济实力,发挥其号召与推动力,支配、
主导社会。
30多年前,我曾从宋代“贫富贵贱,离而为四”的角度揭示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⑦。南宋学者黄震《黄

氏日抄》引游氏《礼记解》云:“三代之法,贵者始富,言富则知其贵。”讲的是西周时代的情形,当时的贵族是富

贵合一的典型。黄震又称:“贫富贵贱,离而为四,起于后世。”⑧“后世”指的是春秋战国以后,周代贵族破落。
就总体而言,在我国古代历史上,富与贵大致经历了从结合到分离、从再结合到再分离的过程。魏晋士族在

其鼎盛时期,是富贵合一的变相贵族。“五代以还,不崇门阀”⑨,富与贵再分离。但宋代社会并非没有集富

贵于一身者,皇族近亲就如此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某些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逐渐又一次实现了富与贵的再结

合,成为宋代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。至于其路径有二。
其一,先富后贵,由富而贵。在既有研究中,似乎仅有郑骧、冯京“由商而士”两例。其实,实例还有若干。

如宰相虞允文家族。只是当时人们往往以科举入仕为荣,经商发家为耻,力图加以掩饰。虞氏后人宣称:“我
家蜀西忠孝门,无田无宅惟书存。”仿佛其家全靠读书起家。然而,追根溯源,虞氏起初靠经营盐业致富。
史载:“岁久家富族滋,大率好善积德。”又称:“家素倚牢盆为助。”正是依靠其“家富”,虞轩才有实力让其儿

子虞祺、孙子虞允文安心业进士,并相继中第,入仕为官。又如思想家陆九渊,“家素贫,无田业,自先世为药

肆以养生”,兄弟六人,仰仗其二哥陆九叙善于经营,其余兄弟五人才得以“从事场屋”,四人获乡荐,均以其

讲学为业,其中二人中进士且为官,从此发家。虞氏、陆氏均为著名士绅家族。知名度不高的南城(今属江

西)陈文藻家族也是一个先富后贵、由富而贵的实例。陈文藻,“初以素门,善治生,终能憙事。用儒术教子,
起家登朝。”他的长子陈肃中进士,官至殿中丞,于是“其门既高,其行益笃”。 某些富民以金钱开路,试图与

皇族联姻,因而由富致贵。史称:“富家多赂宗室求婚,苟求一官,以庇门户。”有好梦难成者,如寿州(治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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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凤台)茶商陈子诚,在景祐元年(1034)送女入宫,宋仁宗的养母“杨太后尝许以为后”①,终因大臣群起抵

制而不果。也有美梦成真者,如“京师富人如大桶张家,至有三十余县主”②;帽子田家“家凡十县主,毎五千

贯买一个”③。县主系亲王之女的封号。张家、田家可因此获得一官半职,但并非科举入仕。虽同富民买官

者④一样混迹于士绅之中,但很难成为士绅阶层的代表人物。须知士绅号称“书生贵族”,在宋代只有科举才

是正途,买官、联姻之类均为歪门邪道。富民买官者受到歧视,与一般士绅不同,“州县官不许接坐,止令庭

参”⑤。正如前辈学者所说:在传统社会里,“富而不贵,买来的官爵显不出真正的威风,装不出眩耀的门

面。”⑥

其二,先贵后富,由贵致富。宋代官员违法致富与合法致富两者兼而有之,违法致富较为常见的方式是

经商。宋朝禁止官员经商,“食厚禄者不得与民争利,居崇官者不得在处回图”⑦。回图又称回易,是宋代官

府与军队的一种贸易方式,此处泛指经商。然而,实情则是官员经商成风。王安石描述道:“今官大者,往往

交赂遗,营赀产,以负贪污之毁。官小者贩鬻、乞丐,无所不为。”⑧还有采用收受贿赂、卖官卖爵等各种卑劣

手段发大财者。不可否认,宋代官员中也有不少合法或大体合法的致富者。章良能就是个先贵后富、由贵致

富的实例。他少年时,家道“清贫”,“时方严冬,衣不掩胫”,被居住豪宅的邻里贵家子弟耻笑:“会著及时衣!”
但其“才学,乡里所推”,淳熙五年(1178)进士及第,此后仕途通达,嘉定六年(1213)出任参知政事。章良能长

期“居崇官”“食厚禄”,其富裕程度可想而知,邻里贵家那座豪宅被章氏“买之以居”。⑨ 至于范仲淹幼时贫贱

苦读的事,已为人所熟知。他后来“清心做官,莫营私利”,但仅凭其俸禄及赏赐一类的正常收入,足以集富

贵于一身。正是凭借其经济实力,才可能在我国历史上首创义庄,赡养族人。这一义举为后世士绅所继承。
史书中有某些宋代高官清贫的记载,不可尽信。如司马光“不事生产,买第洛中,仅庇风雨,有田三顷”,“恶衣

菲食,以终其身”。他在洛阳的第宅叫独乐园,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载,其“读书堂者,数十椽屋”。苏轼

《司马君实独乐园》诗云:“青山在屋上,流水在屋下。中有五亩园,花竹秀而野。”其规模虽然远不及其它名

园,但绝非“仅庇风雨”。所谓司马光清贫,只是与“穷贵极富”的文彦博等高官相对而言。由此看来,高官

之中,一般只有大富、中富和小富之分。难怪当时人说:“有官便有妻,有妻便有钱,有钱便有田。”一言以蔽

之,在当时,要发迹,得做官。
五 善与恶的复合体

士绅与西周贵族、魏晋士族不同,西周贵族靠血统,魏晋士族靠传统(如累世公卿、经学传家之类),而士

绅在相当程度上靠的是声誉。其有威望的代表人物不仅是贵者、富者,而且应当是贤者,因而士绅阶层号称

“声誉集团”。或出于积阴功的考虑,或为了沽名钓誉,或志在造福乡梓,或兼具多种缘故,士绅往往相当注意

树立形象。树立形象的办法,大致可概括为两个方面。
其一,代表地方利益。如司马光退居洛阳,与富弼、文彦博等13位退休或被边缘化的官员组成高级士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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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体耆英会。当时洛阳遇到一大难题:“神宗导洛通汴,而主者遏绝洛水,不使入城中,洛人颇患苦之。”耆英

会人员据理向朝廷力争,问题得到妥善解决。史载:“因中使刘惟简至洛,语其故。惟简以闻,诏令通行如初,
遂为洛城无穷之利。”①司马光在当地威望很高,“儿童诵君实,走卒知司马”②。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旧党党魁,
还在于他体察民情,表达民意,维护地方利益。又如宋孝宗时,夔州(治今重庆奉节)地区最大的民瘼莫过于

“马纲之害”。军马运送由陆运改为水运,途经夔州,加重民众的劳役负担,以致流离转徙。南宋官箴类书籍

《昼帘绪论》云:“巨室者,一乡之望也,齐民之依倚也。”“过从往来,尽可以问政请益。”③王十朋出知夔州后,
按照这一规矩,开馆礼敬士绅。《昼帘绪论》又曰:“夫士者,民之望也;乡校者,议政之地也。诸学奠谒之余,
便当延见衿佩,假之以辞色,将之以礼意,询风俗之利病,咨政事之得失。”④王十朋每到州学,必拜访生员,
“以询郡政”。⑤ 王十朋诗云:“父老相逢话良苦,儿郎多在马船中。”⑥士绅及生员们反映最强烈的无疑是马纲

水运扰民。王十朋以“实闻”⑦一再上报朝廷,朝廷终于决定马纲依旧陆运。王十朋离任时,民众不忍别。其

实,此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士绅维护地方利益,敢于直言所致。
其二,推进公益事业。宋代士绅在救济灾害、慈善抚恤、修桥补路、维护治安等各个方面都贡献不小。既

有研究较多,不必多费笔墨。可稍加补充的是,就教育方面来说,宋代书院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士

绅。马端临说:“是时,未有州县之学,先有乡党之学。”“乡党之学,贤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。”⑧“贤士大

夫”,此处当指士绅。主办或主讲于白鹿洞、岳麓等书院的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、陆九渊等人均为知名士绅,应
天府书院的创建者曹诚也是一名由富而贵的士绅。据记载:“应天府民曹诚,即楚邱(今山东曹县)戚同文旧

居,造舍百五十间,聚书数千卷,博延生徒,讲习甚盛。府奏其事,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,命奉礼郎戚舜宾主

之,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,以诚为府助教。”⑨曹诚有财力“造舍百五十间,聚书数千卷”,当然是富民;但他拥

有“府助教”的头衔,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民,其身份应当属于士绅。一说到宋代的书院,人们立即想到朱

熹、陆九渊等理学家,其实曹诚这类小士绅的贡献也同样值得重视。正因为士绅在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善

事,他们在民众中颇具亲和力,往往被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。如邵雍在洛阳,“年长者拜之,年等者友之,年少

者以子弟待之,未尝少异于人,故得人之欢心”,“每出,人皆倒屣迎致,虽儿童奴隶,皆知尊奉。每到一家,子
弟家人争具酒馔,问其所欲,不复呼姓氏,但曰吾家先生至也。虽闺门骨肉间,事有未决者亦求教。先生以至

诚为之开谕,莫不悦服”,有意无意之间,社会风气得到净化,其“忠厚之风闻于天下,里中后生皆知畏廉耻,欲
行一事,必曰:‘无为不善,恐司马端明(即司马光)、邵先生知’”。 邵雍名列“北宋五子”,是大名人。在为数

更多的不知名士绅中,某些行为同邵雍相似者不少。如前面说到的南城陈文藻有“处士”之称,他“多历艰难,
故动而鲜过,为乡党法。将有事者,亦来咨谋。自用俭节,至义可为,则不有爱。其所周急,浃于疏亲。性复

谨礼,虽幼而卑,必待以宾客,未尝见其懈,尤耻争辨。逾数十年,无一人狱在州县者,而众莫不服”。 这类

记载未免含有夸张的成分,但陈文藻等士绅确实为家乡做了不少好事,毋庸置疑。
应当如何评价士绅阶层? 从前不问青红皂白,将士绅一概痛斥为土豪劣绅。而今大翻转,往往不顾士绅

阶层鱼龙混杂的事实,笼统地将他们称颂为地方精英。这只怕属于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。由上述种种

史实看,从总体上说,士绅是地方建设的推动者、地方利益的代表者。将士绅与劣绅画等号显然不对,但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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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一味颂扬。精英是个外来词,其原义不一定含有过多的褒义。但在汉语中,精英者,最美好之谓也,是个高

度颂扬词汇。精英一词当慎用。就整体来说,士绅阶层毕竟是居于平民之上的特殊势力,享受某些法定特权

和法外特权的既得利益集团。就个体来说,士绅并非都是德高望重的贤者,其中也有不少劣迹斑斑的豪横。
陈智超教授《南宋二十户豪横的分析》一文,所用资料仅限于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12《惩恶门·豪横类》。在

这二十户豪横中不乏士绅,如官世肃“任鄱阳(今属江西)西尉”,潜彝“为小使臣”,谭一夔“取本州文解”。①

整本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有关士绅豪横的记载不少,在篇目中便有“学官不当私受民献”“士人以诡嘱受财”“士
人充揽户”“士人因奸致争”“贡士奸污”“士人教唆词讼把持县官”“举人豪横虐民取财”等等,不胜其举。梁庚

尧教授《豪横与长者》一文所举士绅武断乡曲的实例更多,士绅中长者与豪横两种人物兼而有之,甚至一位士

绅又兼具长者与豪横两种面相。② 如下面将要讲到的戎州(治今四川宜宾)士绅王默,所做好事不少,足以称

为长者。黄庭坚为他书写的墓志铭中记述了一项“善行”:“其无赖者,众会唾辱之,里人畏之,甚于刑罚。”③

这分明不是利民便民的善行,而是胆大枉为的恶举。“无赖”由谁定性,“众会”开批斗会,“唾辱”法外施刑,
“里人畏之”,相当霸道,可谓豪横。鉴于上述情形,士绅阶层可称为善与恶的复合体。如果更多地放在当时

的历史条件下,至多只能说以善行为主,兼有恶举。总之,不应将士绅吹得天花乱坠。
对于士绅的善行,不宜做夸大性阐释,有意无意地将他们塑造为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的群体。如士绅办

私学,无疑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,但免费义学较少,多半要收学费。“累举不第”的刘遇即是一例,他“为乡

先生,授徒数十百人”,办学规模不算小,俨然是一所私学。其子刘德礼重走父亲老路,“家贫,复以授徒为

生”④,所幸中进士,官至知县。刘氏父子出于养家糊口的需要,办学收取束修维生,合情合理合法,但他们并

非为公众服务而分毫不取的志愿者。刘氏父子小绅士而已,种放是位鼎鼎有名的大绅士,“博通今古,孝悌之

行,乡里所推”,他“以讲习为业,从学者众,得束修,以养母”。⑤ 如果说种放是隐士,那么胡瑗则是标准的士

绅,他“自庆历中,教学于苏、湖间,二十余年,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”⑥。政和四年(1114),朝廷“增教谕俸,
不许受束修”。⑦ 此处所谓“束修”,系灰色收入,大致相当于现今的红包。可见,中央官学的教谕有收红包的

陋习,虽下令明文禁止,但其结果很可能是禁而难止。
六 只是雏形而已

士绅社会定型于明代,发端于两宋。逆向考察被有的学者讥讽为“倒放电影”,其实不失为探究历史问题

的一种重要方法⑧。倒看历史,不难发现,明清时代的某些现象在宋代已见端倪,甚至连绅士的承继替换方

式也很相似。明清时代,“一般乡间的绅士都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,就仿效他们的父祖,回到故乡,继承先

业”⑨。宋代便有这类事例。如戎州王默,治平四年(1067)进士,历任知通泉县(在今四川射洪境内)等职,
“请老而归,年始四十有八”。他回乡后,善行不少,“于乡邻恤其无而收其弱”,有“贤者”之称。他还监督地方

官府:“州县有过举,辄上书论之。”又如四明(今浙江宁波)汪大猷,绍兴十五年进士(1145),官至敷文阁学

士,56岁罢官回乡,“凡里中义事,悉为主盟”,诸如创立义庄、修葺府学、开展敬老活动等等。王默、汪大猷

二人可谓开风气之先,明清绅士的理念与行止与他们何其相似。周扬波博士《从士族到绅族》一书称宋元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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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绅族的建立”时期,明清为“成熟的绅族”时期,我高度赞同。任何事物都有个发生、发展到成熟的过程。愚

意以为宋代仅可称为士绅社会的雏形,其不成熟性或可从下面两个方面去探寻。
其一,从外部环境看,绅士阶层特权有限。吴晗先生在《再论绅权》一文中列举明代士绅享受免役免税、

蓄养奴婢、礼仪优遇等各种特权以及种种法外特权。明代还将士绅的范围扩大,下令将生员、医生、阴阳生等

纳入绅士之列。吴先生认为,“前代士族的特权仍然遗留给后代的新士绅”,“没有什么两样”。① 此说或许欠

妥,愚意以为前代士族的特权大于后代士绅。但稍加比较,不难发现,明清时期士绅的特权较宋代增大。以

出任官职权来说,差别相当明显。李弘祺教授《宋代的举人》一文称:“清代的知县约有三成半出身举人,进士

出身的只占两成多一点。”②宋代不仅没有举人这个法定的身份性称谓,得解人、免解人的资历虽与明清举人

相同,但出任知县者极少。他们因此牢骚满腹:“发两解,博不得一官。”③野心不小的张元、吴昊出走西夏,自
视甚高的施宜生归顺金朝,据说都是举进士者闹待遇所致。明清时期各地都有所谓“护官符”,诸如“贾不假,
白玉为堂金作马”之类,有如不成文法,地方官员往往唯唯诺诺,恭敬听从。宋代已有其先兆,但尚未成为不

成文法。从宋代至近代,各地均有“五老”“七老”“九老”一类的说法,可是含义不尽相同。宋代大多是指年长

士绅,而后代通常是指士绅中在地方上能呼风唤雨的人物。
其二,从自身因素看,角色意识有待提升。宋代虽有士绅领头的经济性会社和武装组织,但为数较少。

宋代的士绅结社以诗会和耆年会居多。前者系文雅之士聚集吟诗作赋的社团,后者是年高有德者集会娱乐

的团体,与地方事务大多无关,更非议政参政之所,娱悦性强,政治性弱。其性质与后代的士绅结社差异明

显,同晚清民国时代的咨议局、参议会更是大异其趣。咨议局、参议会之类系主要由士绅组成的地方咨询、代
议机构,纯属政治性组织。这类机构在宋代还无影无踪。差异何以如此明显? 原因只怕主要在于宋代士绅

的角色意识较差。孟子曰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④此语见于宋代儿童读物如《童蒙训》等书,因而

深入人心。人生似乎只有“兼善天下”与“独善其身”两条路,很少有人想到还有第三条路:服务乡梓。陈抟即

是一例,少年时胸怀大志,“举进士不第,遂不求禄仕,以山水为乐”,“独善其身,不干势利”。⑤ 何群又是一

例,从前意气风发,激扬论议,入太学后,“日思为仁义而已,不知饥寒之切”,同门“推以为学长”,且主持公道,
有“白衣御史”之称,可是一旦遭遇挫折,便揠旗息鼓,心灰意冷,“不复举进士”⑥,回乡归隐,埋头著述,大有

“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春夏与秋冬”之势。陈抟、何群二人如果多少有些士绅角色意识,完全有能力为家乡

做些好事,甚至成为地方上代表性极强的士绅。不可否认,宋代士绅为地方建设出力的记载很多,但维护地

方利益,并为此而抗争的事例较少。航道毕竟已经开通,曹诚、汪大猷等人已为后人树标杆,其绅士风范为明

清士绅所继承和发扬。明清士绅的角色意识明显超过宋代。至于宋代士绅角色意识较差,是否与“宋时士大

夫多不归本籍”⑦有关,我个人认为关系极小。司马光退居洛阳时,对邵雍说:“光陕人,先生卫人,今同居洛,
即乡人也。”⑧他们均视他乡为故乡。

最后,有个问题应当回答:从前说宋代政治是士大夫政治,现在又说宋代社会是士绅社会的雏形,两种说

法是否矛盾? 士绅和士大夫原本同类,两说并不抵牾。吴晗先生早年曾说:“官僚、士大夫、绅士是异名同体

的政治动物,士大夫是综合名词,包括官僚和绅士。”⑨姑且以此作答,不知可否聊备一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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